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宁税一稽通〔2025〕134号
宁德茗典茶业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902MA31Q9JN9K）：

事由：我局对你公司2018年5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期间的纳税情况立案检查，责令限期提供资料
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、第五十六条。
通知内容：限你公司于收到本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供以下资料：

1.工商营业执照、银行开户许可证、公司章程、决议复印件；

2.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财务负责人、办税员、领票人、开票人、投资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财务负责人、实际负责人任职文件或受托处理本次稽查相关事项的授权书；

4.2018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明细账、总账、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复印件（按年）、增值税申报表复印件（按月）、财务报表复印件；

5.2018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会计凭证、原始凭证、发票、银行单据、进出库单、合同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；
6.2018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取得农产品收购发票进项抵扣清单，如已做进项转出，需提供进项转出的会计账证；

7.2018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工资表和社保信息；

8.2018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固定资产卡片清单和不动产租赁合同；

9.2018年5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出口业务报关单、外贸出口发票和购货合同、出口货物装货单、出口货物运输单据（包括：海运提单、航空运单、货物承运单据、铁路运单等）、结汇水单和其他出口业务备案单证资料；

10.你公司所有的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清单；

11.书面自述说明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企业基本情况，业务流程、购进何货物（品名、数量等）、款项支付方式，如何运输（有无取得运输发票、支付运输费用），发票开具交付情况，销售货物情况，对开票企业是否了解，是否去过开票企业，认识开票企业人员；

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，注明“该复印件由我司提供，与原件相符。提供人签字，提供时间”，自述说明需加盖公章。
逾期不提供的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九十六条规定处理。
联系人：胡清泉、李灵秀
电话：0593-2991661

邮编：352100

地址：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 

2025年11月25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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